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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
號

傳　真：04-23393247

聯絡人：謝宛蓉

電　話：04-37061167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高字第1100150507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 (0150507A00_ATTCH1.pdf、0150507A00_ATTCH7.pdf)

主旨：有關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「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職場

英語文能力體驗課程學習活動實施計畫—109學年度線上

成果發表會」之活動報名資訊，請貴校鼓勵有關教師參

加，並惠予公假登記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10年11月8日師大文院字第

1101050820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展現旨揭計畫執行成果，本署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

理成果發表會，詳細資訊如下：

(一)日期：110年11月30日(星期二)上午9時30分至11時40

分。

(二)地點：視訊會議（採Google Meet，網址另行通知)。

(三)參加對象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。

(四)報名資訊：自即日起至110年11月18(星期四)受理報名，

網址為https://tinyurl.com/yf7k9hf6（名額80位）。

(五)研習時數：依活動實際參與情形，由承辦單位國立臺灣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北一女中 1101115

*MRAA1106012336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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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師範大學於活動後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登錄。

三、檢附該校原函及旨揭活動議程各1份。

四、本案相關未盡事宜，請逕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聯絡人何宜

芳小姐；聯絡電話：02-77495753。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本署高中組(均含附件)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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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06012336  
主旨：有關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「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職場英語文能力體驗課程學  
習活動實施計畫—109學年度線上成果發表會」之活動報名資訊，請貴校鼓勵有關教師參  
加，並惠予公假登記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學組1 谷鴻美 送陳/會 110/11/15 08:43:42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2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學組長 陳怡靜 送陳/會 110/11/15 09:12:33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3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務主任 陳汶靖 送陳/會 110/11/15 10:02:22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4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人事室1 賴佳伶 會畢 110/11/15 10:15:09  
一、依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第9款規定略以，應國內外機關團體或學校邀請，參加與  
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，經學校同意，給予公假，其期間由學校視實際需要定之  
。第13條第1項規定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假，應填具假單，經學校核准後，始得離開。  
第14條第1項規定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假，其課（職）務應委託適當人員代理。     
二、陳請鈞核後，倘有教師報名研習，請依請假手續規定確實至差勤系統辦理公假申請  
。   

5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黃勝君 會畢 110/11/15 10:32:29  
    

6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秘書 陳怡芬 決行 110/11/15 16:48:56  
如擬   


